附件1

安徽省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

认定标准

一、基本要求

1.省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建设对全省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具有辐射、带动作用。

2.具有技术先进性，聚焦区域重大需求或共性关键技术、“卡脖子”技术领域，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良好市场前景的高水平科技成果，工程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的基础和能力较强。

3.依托单位为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的，科研水平较高，依托学科应为优势学科或学科群。依托单位为企业的，行业地位、综合实力或创新能力在本领域居省内前列。

4.对非独立法人形式建立的省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需建立人员独立管理、财务独立核算、资产归属清晰、组织高效有序的运行管理制度，与依托单位人、财、物管理边界清晰。
二、基础条件

1.建设单位不少于2家且有企业参与，明确一家为依托单位，其余为共建单位，共建单位不超过2家。

2.拥有固定研发与试验场地，能够满足研发活动需求且相对集中；研发仪器设备原值不少于500万元，具备开展关键技术试验验证的基础条件；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少于15人。

3.依托单位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联合建有研发实体，或近三年开展过不少于3项产学研合作项目。

4.依托单位为企业的，近3年累计研发投入不少于1000万元，且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达到高新技术企业标准；依托单位为高校或科研院所的，近3年有技术转化合作事项。
三、建设目标

承诺建设期内达到以下标准：

1.研发投入不低于1500万元。

2.形成新技术新产品不少于2项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不少于5项。

3.开展对外技术服务不少于20次。

4.“四技”（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不低于500万元。


